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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（本科）

评审工作安排

一、申报范围及要求

本科教学成果奖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

述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反映新时代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、

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取得的新成果，代表建设高质量本科

教育、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。

成果内容主要包括构建“大思政”育人格局、加强卓越拔尖

人才培养、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、深化创新创业

教育改革、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、加强教师教育、提高教师

教学能力、深化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等方面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教学成果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反映学生成长成

才规律和高等教育教学规律，突出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成效。

主要包括转变教育思想观念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改革人才培养

机制、加强一流专业“四新”专业建设、推进一流课程建设及优

质课程资源共享、全面实施课程思政建设、实施教材精品战略、

强化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、加强教学质量保障和深化教

育评价改革、提升教师能力素质、深化教学管理机制改革、全面

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的成果。要突出教育教学改革创新，具有独

创性、新颖性和实用性，能针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

提出有效解决办法，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产生明显效果，

具有推广应用价值。

1.在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，教学体制机制创新、拔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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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人才培养、教学改革实践等方面取得的创新和突破性成果。

2.在建设一流本科中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重构课程体系、

推进产学研协同育人等方面取得的创新和突破性成果。

3.在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重大战略中，深化创新创业教学改

革，培养学生创业意识、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等方面取得的可推

广、可复制的创新和突破性成果。

4.在主动服务黑龙江经济，对接以先进装备制造业、资源精

深加工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

系中，推动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完善人才培养结构战略布局

等方面取得的创新和突破性成果。

5.在探索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，在合作办学模式和教学

质量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的创新和突破性成果。

6.在构建与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“互联网+教育”结构体系中，

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模式和实践等方面取得的创

新和突破性成果。

7.在强化教学管理、健全质量监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创

新和突破性成果。

8.在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等微观教学

领域方面取得的创新和具有推广价值的成果。

9.在新时代构建“三全育人”大思政格局，凝聚强大育人合

力，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、课程主抓手作用，实现“思政课程”

与“课程思政”同向同行、同频共振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取得的

成果。

10.在坚持“五育并举”，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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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义思想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，提高学生人文素质、科学精神、宪法法治意识、国家安

全意识和认知能力，加强学生体育、美育、劳动教育，着力构建

德智体美劳融合的育人体系等方面取得的成果。

教学成果的主要形式为能够真实反映以上教育教学研究成果

的实施方案、研究报告、教材、论文和著作等。鼓励专心从事一

线教学工作的教师总结和凝练在本科教学过程中，取得具有良好

教学效果的成果，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。

（二）申报的成果一般是在校、省、国家立项并通过结题验

收的项目成果，非项目成果需有成果开展的其他依托证明。成果

应经过 2 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（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成果一般

应经过不少于 4 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）。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，

应从正式实施（包括试行）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，不含

研讨、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，截止时间为申报校级教学成果奖

的时间。

（三）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认同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

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、民族观、

历史观、文化观、宗教观，没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

言行。

2.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，

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治学严谨，学风端正。

3.应直接参与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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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作出主要贡献。每人作为完成人申报的成果限 2 项（本研合计），

其中，作为主持人（第 1 完成人）申报的成果限 1 项。

（四）每个推荐单位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成果限报 1 项，建议

整合。

（五）对于已获得过教学成果奖的成果，在内容基本相同或

没有显著创新的情况下严禁重复申报。

二、材料内容

1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，请参考

填报说明（附件 3）准确填写；

2.教学成果报告；

3.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；

4.能够反映成果质量和水平的论文、奖励、报道、研究报告

等支撑或旁证材料；

5.成果如为教材，需提交教材封面、出版信息页、目录及精

选内容等；

6.其他与成果有关的支撑材料，如成果依托项目的结题证明

材料等；

7.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2）；

8.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政治审查表（附件 4）。

三、材料要求

1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签字盖章

扫描 pdf电子版，文档命名为“申报书-学院简称+主持人姓名”，

如“申报书-航天学院张某”；

2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附件》（上述 2~6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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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）pdf 电子版。所有佐证附件材料合并为一份 pdf，首页为附

件 5，后面具体材料较多，可自行编辑详细目录清单，方便评审

查阅。文档命名为“申报书附件-学院简称+主持人姓名”，如“申

报书附件-航天学院张某”，大小不超过 80M。所有材料真实性由

推荐单位负责审核。

3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签字

盖章扫描 pdf 电子版及 excel 电子版。文档命名为“汇总表-学院

简称（推荐申报数量）”，如“汇总表-航天学院（8）”；

4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成果奖政治审查表》（附件 4）签字

盖章扫描 pdf 电子版，本部、校区、外校人员所有页合成为一份

pdf。文档命名为“政治审查表-学院简称+主持人姓名”，如“政

治审查表-航天学院张某”。纸质原件请学院留存备查。

四、报送安排

本次申报不收取纸质材料，电子版材料由推荐单位分类别（本

科教学成果奖和研究生教学成果奖）发送至相应部门邮箱（不接

收微信报送）。截止时间：2023 年 11月 17日（星期五），过期

不再受理。

本科生院联系人：吴春燕

邮箱：wchy@hit.edu.cn

电话：0451-86413467


